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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采购合同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GHRCHT20250360
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801184540U
乙方：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4120602123714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基本情况
	序号
	规格型号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（元）
	未税金额（元）
	增值税税额（元）
	含税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TR560-3
	北奔H20织物主料
	米
	10
	25.4
	254
	33.02
	287.02
	ZY2208
20230706-4

	2
	03375
	北奔H20织物辅料
	米
	34.5
	16
	552
	71.76
	623.76
	

	3
	TR5103-15
	织物面料
	米
	3
	32
	96
	12.48
	108.48
	ZY2355
20231208-4

	4
	2066-104
	PVC面料
	米
	8
	36
	288
	37.44
	325.44
	

	5
	2055-097
	蓝色PVC2单
	米
	3
	36
	108
	14.04
	122.04
	

	8
	03220-1
	织物辅料
	米
	108
	30
	3240
	421.2
	3661.2
	ZY2336
20240929-2

	6
	2079-009K
	主料
	米
	5
	44
	220
	28.6
	248.6
	ZY2425
20241014-2

	7
	2079-009
	辅料
	米
	9
	36
	324
	42.12
	366.12
	

	9
	TSY0010743
	93457织物主面料
	米
	172
	34
	5848
	760.24
	6608.24
	ZY2221
20240412-2
20240415-8

	10
	TSY0010744
	TR012-64织物面料
	米
	96
	16
	1536
	199.68
	1735.68
	

	11
	05361-1*6T
	织物主料
	米
	8.5
	32
	272
	35.36
	307.36
	ZY1707
20240802-8

	12
	05361-1*3T
	织物主料
	米
	3.5
	30
	105
	13.65
	118.65
	

	13
	03220-1
	织物辅料
	米
	61
	30
	1830
	237.9
	2067.9
	

	14
	05361-1*3T 
	头枕刺绣片450*360
	片
	14
	12
	168
	21.84
	189.84
	

	15
	05361-1*6T
	织物主料
	米
	15
	32
	480
	62.4
	542.4
	ZY1707
20240802-10

	16
	05361-1*3T
	织物主料
	米
	3
	30
	90
	11.7
	101.7
	

	17
	05361-1*3T 
	头枕刺绣片450*360
	片
	24
	12
	288
	37.44
	325.44
	

	18
	03220-1
	织物辅料
	米
	15
	30
	450
	58.5
	508.5
	ZY1707
20240828-1

	19
	05361-5*6T
	H6座椅织物主料
	米
	15
	32
	480
	62.4
	542.4
	ZY1707
20241127-4

	20
	03220-1
	H6织物辅料
	米
	44.5
	30
	1335
	173.55
	1508.55
	

	21
	2011-001k
	PVC主料裁片60*80
	片
	6
	15
	90
	11.7
	101.7
	

	22
	2011-002*4T
	H6座椅 PVC辅料
	米
	40
	36
	1440
	187.2
	1627.2
	

	23
	05361-5
	PVC刺绣片45*36
	片
	22
	11
	242
	31.46
	273.46
	

	24
	2011-00K
	织物刺绣片45*36
	片
	22
	12
	264
	34.32
	298.32
	

	合计
	　
	742
	　
	20000
	2600
	22600
	　



第二条：合同总价款  
合同总价款22600元，人民币大写贰万贰仟陆佰元整，含增值税税额，增值税税率为 13 %。
备注：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国家税收政策或销售方增值税纳税人类别发生变化，增值税税率/征收率调整，双方将维持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不变，并以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为计税基础，按照调整后的税率/征收率相应调整本合同相关的价格，并按照规定就调整后的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三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，并符合甲方要求同时满足合同目的。 
第四条　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采用下列第（1）种付款方式。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。
[bookmark: _GoBack]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☑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承兑汇票支付给乙方。
2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以电汇或商业汇票预付总价款的30%。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将剩余价款支付给乙方。
第五条　包装与运费：乙方提供符合产品特点及运输的包装。并承担运费。
第六条  交货期及验收：
1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依据采购订单。
2、甲方收货后7日内进行验收，如有不合格产品，甲方及时向乙方反馈，有权决定更换、退货或按质论价。因此导致交货迟延的，乙方应当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。
第七条　违约责任：
1、 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2、 产品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应承担甲方全部损失。
第八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九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十条　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一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及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
甲方: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乙方: 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本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
 2 / 3

image1.png
@

GOLDRARE




